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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第 167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以下简称“《特别规定》”），贵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 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

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证券业协会”）颁布的《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等相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城交”、“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法规要

求对深城交本次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的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4,00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 60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2 

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资本”）；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鼎信 15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鼎

信16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国信证券鼎信 21号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分别简称“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 “鼎信 16 号资管

计划”和“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三者合称“鼎信资管计划”）。 

1、国信资本（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300MA5FNC825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周中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

第三座 T3 座 2604 

营业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东保荐的科创板项目跟投和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

另类投资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主要人员 
周中国（董事长）、李震（总经理）、吴敏（风控负责人）、

王磊（财务负责人）、张帆（合规负责人）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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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为国信资本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信资本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信资本系国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国信资本与发行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信资本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国信资本系依

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

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

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2、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募集资金规模：1,440 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专项计划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参与比例

（%） 

1 张晓春 董事长、党委书记 是 120 8.33% 

2 林涛 
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财务负责人 
是 120 

8.33% 

3 吕国林 党委副书记 否 120 8.33% 

4 田锋 
董事、副总经理、总

规划师 
是 120 

8.33% 

5 黎木平 副总经理 是 120 8.33% 

6 杨宇星 副总经理 是 120 8.33% 

7 宋家骅 副总经理 是 120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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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登坤 首席财务官 否 120 8.33% 

9 李锋 监事、技术总监 是 120 8.33% 

10 徐惠农 董事会秘书 是 120 8.33% 

11 张银涛 首席人力资源官 否 120 8.33% 

12 林群 技术委员会主任 否 120 8.33% 

合计  1,440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审议及备案情况 

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已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管合同》的规定，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国信证券；《资

管合同》规定管理人国信证券独立管理和运营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的财产、行使

集合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拒绝非特定投资者（即仅面向发行人的高管人

员和核心员工）参与资管计划等；国信证券出具书面承诺，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是管理人国信证券。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

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

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鼎信 15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备战

略投资者配售资格。 

3、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募集资金规模：5,740 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专项计划份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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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参与比例

（%） 

1 段仲渊 

数据模型中心主任、

交通信息专业总工程

师 

否 70 1.22% 

2 黄振宇 
工程设计专业总工程

师 

否 
70 1.22% 

3 唐翀 
交通规划专业总工程

师 

否 
70 1.22% 

4 刘光辉 
工程设计专业总工程

师 

否 
70 1.22% 

5 赵再先 专业总师 否 70 1.22% 

6 段进宇 专业总师 否 70 1.22% 

7 陆洋 审计部部长 否 70 1.22% 

8 张晗 战略部部长 否 70 1.22% 

9 李道勇 经营部部长 否 70 1.22% 

10 周子益 技术部部长 否 70 1.22% 

11 吕北岳 质量部部长 否 70 1.22% 

12 

邵源 

城市交通研究院（智

能研究院）院长、副

总工程师 

否 70 1.22% 

13 
丘建栋 

交通信息与模型院院

长、副总工程师 
否 70 1.22% 

14 

王宇鹏 

综合交通运输院院

长、北京分院院长、

副总工程师 

否 70 1.22% 

15 
程智鹏 

景观设计院院长、副

总工程师 
否 70 1.22% 

16 

郭宏亮 

交通规划四院（江西

分院）院长、副总工

程师 

否 70 1.22% 

17 
杨应科 

东莞分院院长、副总

工程师 
否 70 1.22% 

18 
谭国威 

轨道一院院长、副总

工程师 
否 70 1.22% 

19 
刘永平 

轨道二院院长、副总

工程师 
否 70 1.22% 

20 

何龙庆 

轨道三院（湛江分院、

广西分院）院长、副

总工程师 

否 70 1.22% 

21 范嵘 城市规划建筑二院院 否 70 1.22% 



6 

长、副总工程师 

22 
覃国添 

工程设计一院院长、

副总工程师 
否 70 1.22% 

23 毛应萍 交通规划二院院长 否 70 1.22% 

24 吴超华 华南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70 1.22% 

25 
陈振武 

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副总工程师 
否 70 1.22% 

26 许华杰 应用软件部部长 否 70 1.22% 

27 
林丕成 

深研人工智能 -总经

理 
否 70 1.22% 

28 曾严 新视达-总经理 否 70 1.22% 

29 戴慧玲 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30 

纪铮翔 

工程设计二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副总

工程师 

否 70 1.22% 

31 

徐正全 

交通规划一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副总

工程师 

否 70 1.22% 

32 
陈建凯 

城市规划建筑一院副

院长（主持工作） 
否 70 1.22% 

33 

苏镜荣 

云南分院（昆明城市

交通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 

否 

70 1.22% 

34 王启勇 经营部副部长 否 70 1.22% 

35 钟任锋 财务部副部长 否 70 1.22% 

36 阚倩 技术部副部长 否 70 1.22% 

37 刘星 技术部副部长 否 70 1.22% 

38 陈永茂 质量部副部长 否 70 1.22% 

39 周桓羽 人力部副部长（挂职） 否 70 1.22% 

40 熊博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否 70 1.22% 

41 曹松 行政部副部长 否 70 1.22% 

42 吴晓飞 行政部副部长 否 70 1.22% 

43 李林 解决方案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44 
江捷 

城市交通研究院副院

长 

否 
70 1.22% 

45 王宇 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46 杨良 数据模型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47 罗钧韶 数据模型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48 陈志建 上海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49 
张协铭 

交通规划四院（江西

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7 

50 刘志杰 江西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1 崔晓天 轨道一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2 张磊 湛江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3 蒋金勇 智能公司-副总经理 否 70 1.22% 

54 
兰杰 

城市规划建筑一院副

院长 

否 
70 1.22% 

55 
张义英 

城市规划建筑二院副

院长 

否 
70 1.22% 

56 白莲森 工程设计二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7 王志芳 景观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8 孙正安 交通规划一院副院长 否 70 1.22% 

59 
叶亮 

综合交通运输院副院

长 

否 
70 1.22% 

60 
王元 

工程设计一院副院

长、副总工程师 

否 
70 1.22% 

61 张新宇 解决方案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62 陈勇 解决方案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63 戴文涛 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64 黎冬平 上海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65 彭建 经营部副部长 否 70 1.22% 

66 王龙 佛山分院副院长 否 70 1.22% 

67 周勇 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68 李月 战略部副部长（挂职） 否 70 1.22% 

69 冯学兴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否 70 1.22% 

70 王慕儒 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71 李方卫 战略部副部长（挂职） 否 70 1.22% 

72 李阳 交通规划三院副院长 否 70 1.22% 

73 吴志滢 工程设计一院副院长 否 70 1.22% 

74 孙烨垚 交通规划二院副院长 否 70 1.22% 

75 刘轼介 智能公司-副总经理 否 70 1.22% 

76 汪卫东 检测中心-副书记 否 70 1.22% 

77 侯茜茜 检测中心-副总经理 否 70 1.22% 

78 陈小冬 检测中心-副总经理 否 70 1.22% 

79 高彦 副总工 否 70 1.22% 

80 吴情平 副总工 否 70 1.22% 

81 杨滇 副总工 否 70 1.22% 

82 汤秋庆 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否 70 1.22% 

合计  5,740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审议及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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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已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管合同》的规定，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国信证券；《资

管合同》规定管理人国信证券独立管理和运营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的财产、行使

集合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拒绝非特定投资者（即仅面向发行人的高管人

员和核心员工）参与资管计划等；国信证券出具书面承诺，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是管理人国信证券。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

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

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鼎信 16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备战

略投资者配售资格。 

4、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募集资金规模：5,750 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专项计划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参与比例

（%） 

1 陆晓华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 黄启翔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 邢锦江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 黄迎涛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 范国栋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 陈明栋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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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贾磊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 周业利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9 杨万波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0 钟芳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1 陈磊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2 胥晴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3 叶志佳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4 齐远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5 卢顺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6 梁书华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7 夏迎莹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8 李大杰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9 张仲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0 黄平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1 李海霞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2 周航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3 时青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4 吴彬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5 赵鹰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6 谭章智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7 郑又伦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8 修科鼎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29 张文伟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0 李新军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1 张梁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2 姬旭波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3 石洋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4 金清日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5 刘佑顺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6 黄志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7 崔海丽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8 林志欣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39 陈伟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0 蒋小花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1 焦兴鹏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2 孙政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3 刘星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4 叶春雨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5 宋开银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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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黄慧卿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7 赵婕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8 肖亮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49 万晶晶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0 王辰浩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1 彭川子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2 赖旭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3 袁佳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4 周英丽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5 张军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6 杨洁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7 李强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8 王耀鑫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59 喻国盈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0 毛杨劲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1 于丰泉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2 许燕青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3 罗云辉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4 杨剑寅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5 李田野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6 张朝峰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7 黄甘霖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8 李海南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69 罗钦坚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0 钟尖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1 杨肇琛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2 席阳峰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3 张青山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4 黎昱杉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5 张永捷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6 吴若乾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7 张枭勇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8 王宇俊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79 刘冠军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0 刘榜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1 周伟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2 陈瑞熙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3 李宇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4 宋洪洋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11 

85 田浩洋 研发/生产技术人员 否 50 0.87% 

86 张东兴 销售人员 否 50 0.87% 

87 陈辰 销售人员 否 50 0.87% 

88 王君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89 赵凛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0 刘芳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1 吴世珍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2 王宝才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3 黄晓东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4 欧湘兵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5 王湘云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6 舒锟谕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7 闻少君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8 贺美红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99 梁建业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0 谭日新 监事、管理人员 是 50 0.87% 

101 汪勘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2 郝路琛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3 冯悦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4 朱士云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5 张雷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6 李瑞莲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7 周琛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8 郭瑞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09 舒彦铭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0 何逢春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1 李艾芙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2 杨琳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3 马小玉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4 史锐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115 李茂飞 管理人员 否 50 0.87% 

合计  5,750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审议及备案情况 

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已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管合同》的规定，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国信证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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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合同》规定管理人国信证券独立管理和运营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的财产、行使

集合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拒绝非特定投资者（即仅面向发行人的高管人

员和核心员工）参与资管计划等；国信证券出具书面承诺，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是管理人国信证券。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

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

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鼎信 21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备战

略投资者配售资格。 

（三）参与数量 

鼎信资管计划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10%，即

400 万股；国信资本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

即 200 万股。符合《特别规定》、《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数量和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要求。 

（四）锁定期限 

鼎信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五）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已与鼎信资管计划签署《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已与国信资本签署《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

本次发行中，鼎信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

条件，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认购价格及总金额按照深交所相关

规定执行。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一）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相关法规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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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

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相关法规及制度 

《特别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通过

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数量不

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

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 

三、是否存在禁止性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

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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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

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鼎信资管计划的《资管合同》、《战略配售协

议》、《备案证明》等文件进行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鼎信资管计划，战略配售的基本情况符合《特

别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鼎信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经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均在发行人任职，其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

格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鼎信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400 万股，

未超出《特别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即不超过公开发行数量的 10%）。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国信资本工商登记文件、实缴股本银行凭证、

董事会决议、批复、《战略配售协议》等文件进行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为保荐机构另类投资子公司（即跟投主体）国信资本，战略配售的基本情况符合

《特别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国信资本作为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依法设立的从事跟投业务的另类投资子

公司，跟投主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创业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的法定要求，其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6、国信资本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0 万股，未超

出《特别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跟投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即公开发行数量的 5%）。 

7、本次发行 4 名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比例为不超过公

开发行数量的 15%，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应不超过 10 名且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20%的要求，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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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鼎信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鼎信资管计划、国信资

本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

定执行。鼎信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的限售期符合《特别规

定》第十八条、《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 

9、发行人的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特别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定；鼎信资管计划、国信资本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

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鼎信资管计划、国

信资本承诺跟投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订的战略配售协议合法有效；鼎信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已承诺按规定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专项核

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